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3, 11(3), 1663-1668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237  

文章引用: 周伟杰. 日本更生保护制度对中国的启示[J]. 法学, 2023, 11(3): 1663-1668.  
DOI: 10.12677/ojls.2023.113237 

 
 

日本更生保护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周伟杰1,2 
1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2宁波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收稿日期：2023年4月7日；录用日期：2023年5月24日；发布日期：2023年5月31日 

 
 

 
摘  要 

日本更生保护制度是指依靠社会力量对违法犯罪者采取一系列恰当的处遇，避免其再犯，使其不再堕落，

协助其更生的司法制度。通过对更生保护制度的沿革与发展进行研究，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构建犯罪人的

更生保护制度、建立健全刑满释放人员保护机构、完善社区矫正法、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维护

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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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pan’s rehabilitation protection system refers to the judicial system that relies on social forces to 
take a series of appropriate treatment to the offenders, avoid them from reoffending, make them not 
degenerate, and assist them to rehabilitate. By studying o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rehabilitated protec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rehabilitated protection for criminals,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protection institu-
tions for released prisoners, improve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law, and mobilize the strength of 
the largest masses of people to maintain the long-term social peace and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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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日本的更生保护制度是以政府为主导，为出狱人能够作为正常的社会人回归社会，实现其新生的司

法制度。追溯其理论渊源，它是以中国《唐律》宽缓、怜囚思想为基础，吸收欧洲思想和制度中的精华，

结合自身国情，所创制的颇具日本特色的体制。 

2.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出狱人保护工作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展，尤其是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工

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我国的刑满释放者的保护制度不够完善，出狱人回归社会后，受到严重的

歧视，种种巨大的社会压力将会迫使他们再次走向犯罪的道路。并且与日本更生保护制度不同，我国刑

满释放者的保护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家权力，忽视了社会公众和思想教育的力量。但当前正处于两个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在面临国内外巨大压力下，倾注到此类人群的精力必定大打折扣。尽管我国在 2019
年颁布了《社区矫正法》，以此来协助出狱人的更生保护，但仍面临诸多问题急需解决。基于此，我国

可以借鉴日本的更生保护制度，对刑满释放者的保护工作和社区矫正法作出相应的改变。 

3. 日本更生保护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基本内容 

3.1. 日本更生保护设施的雏形 

日本的更生保护思想最初萌芽于江户幕府时代(公元 1603 年~1868 年)，源于 1669 年加贺藩设立的出

狱小屋制。随着欧美有关法律的影响下，日本于 1880 年在刑法明确规定对非行少年与成年人犯罪者的处

遇需要有效地区分。因此，在日本各地便出现了许多非行少年的感化院，如雪枝感化院、东京私立预备

感化院等，这些民办感化院有效遏制了青少年犯罪。而作为成年人刑满释放者的保护设施最初源自明治

二十一年(1888 年)，著名慈善家和实业家金原明善因受到“顽固棘手的犯罪人吾助在受到监狱长的长期

感化下，真心悔罪，并向监狱长郑重承诺‘今后不再重蹈犯罪覆辙’，但出狱后被家庭和社会抛弃，受

尽非人歧视，最终选择了溺水自杀”[1]事件的影响，设立了静冈县出狱人保护公司来协助刑满释放人员

能够顺利回到社会。 
在民间刑满释放人员更生保护运动迅速开展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也逐步采取行动推行“感化法”、

设立了诸多感化院，从内容上将更生保护事业纳入法务省，从对象上逐步从刑满施法者扩大到假释人员、

从非行少年细化到女性，并将更生保护运动拓展到全国各地。同时，日本纷纷成立各类“兄弟姐妹会”

和“妇女更生保护会”等志愿者组织来防止他们违法犯罪、协助发展更生保护事业，据不完全统计，“由

民间组成的更生保护援助中心共有 345 所，更生保护设施共 103 家，接收社区矫正对象 2349 人。‘兄妹

会’全国共有 479 个，会员 4512 人；更生保护妇女会 1293 个，会员 17.66 万余人”[2]。在各种意义上，

以政府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官民有效结合的运作体系，实现了更生保护事业的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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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更生保护事业发展的历程 

3.2.1. 更生保护制度的立法演变 
日本的更生保护立法的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由《恩赦法》《犯罪者预防更生保护法》

《紧急更生保护法》《执行缓期者保护观察法》和《更生保护事业法》等一系列法律为基础，结合日本

国情，发展形成的司法体系。 
1947 年日本政府设立《恩赦法》。其主要规定了在国家迎来喜事或操办丧事之际，考察犯罪人员悔

改程度，对其免除有罪判罚、恢复人身权利等恩赦。且日本的恩赦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 政令恩赦：

由政府根据具体条件，发布有关罪责和刑法的命令，如减刑、复权等。2) 个别恩赦：个人提升出恩赦申

请，由政府更生保护审查会审查。 
随着《恩赦法》的推出，日本的司法保护事业也开始了蓬勃的发展。1949 年日本制定了《犯罪者预

防更生保护法》这一抑制犯罪和协助更生的基本法律。该法明确规定了改造保护的机构及其权限、所管

辖的事务，假释及保护观察的方法和手续，对期满释放着的新生教育等[3]。同时，此法规定了更生保护

设施要为犯罪人提供一系列保护措施，诸如：1) 鼓励修养情操方面的学习训练；2) 确保一定条件的医疗

保健；3) 确保住所安定；4) 就业辅导、帮助就业；5) 改善调整环境；6) 帮助到适合更生的地方居住；

7) 适应社会生活进行必要的生活指导；8) 采取为帮助本人更生有利的措施[4]。这不仅仅是从物质和精

神方面教导、协助犯罪人，更是从法律这一根本层面上保障犯罪人重获新生的权利。 
1950 年，日本推出《紧急更生保护法》。尽管《犯罪者预防更生保护法》的执行能够有效降低犯罪

率、避免再犯，但是出狱人回归社会后在就业、家庭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歧视。为了防止类似吾助事件

再次发生，《紧急更生保护法》规定了犯罪人回到社会后，一旦无法从亲人以及公共设施中获得协助难

以更生之时，就可以向保护观察所所长或更生保护设施提出申请，获得六个月以内的紧急保护措施，其

主要内容为 1) 通过培养劳动意识，树立正确职业观念；2) 断绝不良交友，防止恶性人际关系；3) 提供

住宿，减少刑满释放者夜不归宿的情况、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等。 
同年(昭和二十九年)，日本政府制定《执行缓期者保护观察法》。此法明确规定保护观察者在缓刑期

内要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及相应保护观察方法。同时，保护观察的方法要照顾到保护观察者的心情、年

龄、家庭等全方面因素。《执行缓期者保护观察法》和《紧急更生保护法》的出台将更生保护的对象进

一步扩大，内容进一步具体，为后来建立健全《更生保护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5 年，日本制定了《更生保护事业法》。此法规定了更生保护设施必须要合法合规，依法受到国

家的监督。同时，它将更生保护的对象细化成以下五部分：1) 由法院直接判决的人员；2) 处于缓刑期且

需要保护观察的人员；3) 假释或保外就医的人员；4) 刑满释放后需要保护观察的人员；5) 其他法规规

定的人员。 

3.2.2. 近年来日本更生保护制度的调整与完善 
虽然，更生保护制度逐步完善有效的抑制了犯罪人再犯的可能性，对社会稳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但是，仍有部分保护观察对象因各种原因再次走向犯罪的道路，日本政府随即出台了《更生保护事

业法等部分法律修正案》，其中强调了就业是出狱人能否适应社会生活的重要一步。为了进一步发展更

生保护事业，强化其机能。2007 年，《更生保护法》顺利出台。《更生保护法》囊括恩赦法、紧急更生

保护制度、保护观察制度、请求审章程序等诸多方面。至此，完备的更生保护司法体系正式确立。 
自《更生保护法》设立，日本平均入狱人数呈下降趋势，这对于推动整个日本社会稳定、和谐、快

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特殊对象犯罪仍然在持续攀升，防止再犯仍旧是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一

环。据统计，在 2015 年出狱人员中，到 2016 年 12 月底的两年内，65 岁以上的老年人上升了 2.8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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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达到 23.2% [5]。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药物依赖、高龄犯罪者再犯防止紧急对策》等规定来防止老

年出狱人再犯。同时，日本法务省在每年组织开展全国性预防犯罪的活动和各类更生保护活动动员仪式，

并将每年的 7 月 1 日命名为“更生保护日”，上至各地的行政长官，下至人民大众都参与其中。在政府

有计划的组织、媒体广泛宣传、人民积极参与下，全社会纷纷关注更生保护运动，这对刑满释放者能够

顺利回归社会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极大地减少因社会歧视而再次犯罪的现象。 

4. 比较中日两国更生保护制度的特点——以“社区矫正”为例 

4.1. 日本的社区矫正工作 

在日本，社区矫正制度从广义上来说又可以叫做更生保护制度，日本学者大谷实对其界定为：“社

会内初遇制度，包括保护观察、紧急改造保护、假释、缓刑、恩赦、时效及社会服务命令等一切不将犯

罪人收容于设施之内，而让其在社会上一边过一般生活，一边用指导、援助等使其改造自信的措施”[6]。
并且由于日本《更生保护事业法》等法律体系的健全，日本社区矫正工作在社会实践中顺利发展，形成

了“以民为主、政府指导、官民合作”的运作机制。除了专门政府工作人员外，还有大量的民间志愿者

参与其中。同时，政府还会对参加更生保护工作的人员进行严格审查与考核，只有符合要求、生活富足

和有着充分矫正经验的人员才能够参加工作，以此提高矫正工作人员的素质与水平。 

4.2. 中国的社区矫正工作 

我国在《社区矫正法》创立前，并未对社区矫正有着清晰的界定。直到 2003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该通知首次界定了社

区矫正工作的组织结构、适用范围和主要任务。2009 年 9 月 2 日，在总结全国社区矫正各试点工作经验

基础上，下发《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此次规定明确了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为

基本原则，进一步细化矫正工作任务，加强对全面实行运行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此外，两院两部于 2012
年颁布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各政府机构要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充分发挥职能，明确审前调查、

奖惩、请销假等制度，进一步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化、法制化。随着 2019 年的《社区矫正法》的确立，

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社区矫正的性质、工作，更要旗帜鲜明的坚持党的领导，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

矫正法律体系。 
另外，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一般为编外聘用人员，虽然此类矫正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但是缺乏矫正工作的经验。社区矫正的对象包含了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等多种犯罪人。在面对不同犯

罪人时，需要使用不同的矫正工作与法律依据，这也从侧面大大增加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难度。 

4.3. 比较中日两国社区矫正的特点 

其一，日本的社区矫正制度立法脉络更加清晰，其起源于日本的《少年法》，设立保护司、感化院。

发展于《恩赦法》《更生保护事业法》《更生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将社区矫正工作任务、对象具体化，

是在若干基础法以及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逐步形成系统、综合的法律体系。 
其二，日本的社区矫正起源于早期各类感化院、出狱人保护公司等保护机构，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

发展，形成以保护观察官为指导，志愿者积极参与，政府与民间组织协力，官民互动的制度。反观中国

的社区矫正更多表现在政府自上而下单向推进，虽然试点运行、矫正法颁布等各项措施有效推动了社区

矫正的发展，但是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广泛调动社会力量。 
其三，日本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经过了政府系统化的培训与筛选，层层把控，他们对于矫正工作更

多是出于一种热爱与责任，一种自豪感。刘亚在其《日本更生保护制度》之中也提及东京都目黑区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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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协负责人，虽然已经是 67 岁的高龄，平时有较多的工作与活动，但他仍愿意挤出时间来参加更生保护

工作[7]。相比之下中国的矫正人员更需要面对来自生活的压力，这也是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瓶颈之

一。 

5. 日本更生保护制度对中国完善更生保护事业的启示 

通过对日本更生保护制度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日本更生保护制度的发展脉络、理论溯源。

诚然，各国有着其自身特殊的国情与现实原因，对于别国制度发展的经验，我们不能全盘照搬，应立足

于自身现实国情，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进一步完善我们自身的更生保护体系。 

5.1. 守正与完善《社区矫正法》及相关工作 

我国的更生保护体系应在党的领导下，以《社区矫正法》以及各地更生保护试点实践经验为基础，

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法》及其相关法律，细化动员社会力量、队伍专业化等有关规定。例如要明确社

会力量的定义，根据社会力量主体的类型分配好不同的矫正工作，并对社会力量实行严格的准入机制与

管理方式，适当时可采取立法、政策等有关规定来加强管理。同时，更生保护工作不能单纯依靠《社区

矫正法》，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立法后工程：一、要坚持安全底线、法治底线不动摇；二、坚持非

歧视原则，既不能过度执法，也不能放任置之；三、做好严格培训，加强矫正人员工作建设；四、完善

执法监督体系，避免权力滥用；五、努力动员广大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 

5.2. 建立多样化的更生保护机构 

从日本更生保护的发展脉络来看，更生保护机构是刑满释放人更生保护最重要的保障。在日本的更

生保护工作中，保护司、观察院、感化院、妇女会等机构都起到了抑制犯罪的积极作用。同时，这些更

生保护机构大多由社会人士组成，在促进社会更生保护机构逐步完善的同时，又能推动更生保护理念在

大众传播。在中国，我们应该加强发挥社会群众的力量，推动街道、乡镇、妇女协会等各类团体积极参

与更生保护工作，建立起多样化的更生保护民间组织。此外，政府还应该加强引导，派更生保护检察官

入驻各类保护组织之中，开展政治教育和工作教育，加大资金投入和司法监督，防止权力的滥用与腐败

等现象，推动更生保护事业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立。 

5.3. 加强舆论宣传，组织全国性、地区性更生保护运动 

日本的更生保护制度是一种“行动中的法律”，且其制度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社会民众的广

泛参与；二、各地区的更生保护活动。因此，更生保护制度体系的形成需要社会力量和舆论网络的支持，

如果脱离社会群众那么将会失去其原本意义。在当下信息化大发展的时代，我国应该有效发挥舆论力量，

正面宣传更生保护的思想，加强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民群众自愿参与更生保护事业，防止刑满释放人

回到社会因各种歧视而误入歧途。此外，各地区还应该根据自身条件与情况，有计划地定期开展更生保

护的活动，这对于构建平安中国、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6. 结语 

更生保护制度是刑满释放人能否顺利回归社会、实现新生最重要的环节。以健全立法、建立机构、

宣传思想等途径完善中国更生保护制度，这不仅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更生保护的积极性，更是推动了我

国的更生保护运作体系向官民协作转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安全与稳定。总之，更生保护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我们需要在总结自身实践经验的前提下，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构建出符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点、

符合国情的更生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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